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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财政厅文件
粤财教 (2019J 20 号

关于告知 2019 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等

相关预算安排计划的通知

省直有关部门 :

根据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广东省 2019 年省级

预算草案，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)) ((关于深化省级预算

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》和《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

理办法(试行)))等有关规定，现将 2 0 19 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等

相关预算安排计划随文提供 ( 附件 1 、 2 )，并将有关事项和工作

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资金安排情况

现将 201 9 年归口省财政厅教科文处经管的由你单位分管的

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等相关项目支出(即年初尚未细化落实到具体



使用单位、可执行项目的资金，包括专项资金、一般性转移支付

等) 资金安排情况提供给你们(具体金额详见附件 1 、 2 ，为便于

全面掌握有关情况，附件 1 、 2 将部门预算批复情况一并列示供

参考)。上述资金安排情况按预算体系分，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安

排资金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资金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资金。

按资金类别分，包括专项资金(已纳入 2019 年省级财政专项资

金目录管理)、专项转移支付资金、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、其他

项目支出资金。

二、按规定时限下达预算

为落实预算法关于转移支付资金下达时限的要求，请你单位

对所分管的资金逐一梳理3 尽快开展项目申报、 评审工作或研究

确定资金分配因素，抓紧制定资金明细分配计划，报省财政厅审

核。

(一)属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资金，严格按照新预算法要求 p

确保在 3 月 2 日(预算批准 3 0 天内)前完成一般性转移支付资

金分配结果公示和预算下达工作。请在 2 月 24 日前将资金明细

分配计划报送省财政厅审核。 资金分配结果在省业务主管部门和

省财政厅门户网站公开 、 公示 。

(二)属于专项转移支付的资金，要严格按照新预算法要求?

确保在 4 月 1 日(预算批准 60 天内)前完成专项转移支付预算

下达工作。属于专项资金的，应严格按照 《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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